
民主人格
民主社會

14

孔令瑜

10.2003 主題：民主制度

「爭取民主」、「追求民主」、「建設民主社會」．．．是

近年香港社會運動中非常熱門的口號。在最近幾次的大型的

活動中，包括七月一日大遊行、七月九日及七月十三日的集

會，市民要求民主的呼聲非常高漲，有團體甚至在這些活動

中與即將舉行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掛勾，呼籲市民登記做

選民，積極參加未來選舉的投票活動，利用手上的選票決定

香港的未來。

「民主」和「選舉」本來就是息息相關的，但如果將民主的

價值，只等同於投票和登記做選民的話，未免看得太簡單和

太表面化。追溯歷史，「民主」一詞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已出

現，原意是「人民的統治」。人民就是民主社會的主人翁。

由於每個人都是上主按照自己的形象而造成（創一：27），

因此在上主的眼中，每個人的地位及重要性均被天主所肯

定。同時，每個人亦應該受尊重和有自由抉擇的權利。

基督徒的責任，是透過對現世事情的關注，追求天國的臨

在，追求一個和平、公義、尊重人性尊嚴和關顧弱小的社

會。這個理想社會的特質，包括老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勞工

得到合理的工資及保障、社會經濟成果公平分配、每個人不

被歧視和排斥、人民的言論表達自由充分受保障、擁有民主

的政治架構、法治精神受尊重等。然而，這些理想在今日的

香港社會均未達到，弱勢群體仍然備受欺壓和忽視。究竟這

些問題有甚麼政治根源？透過民主政制，這種情況可得到改

善嗎？真正的民主應有甚麼內涵，才能配合基督徒的社會

觀？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民主的內涵──尊重人權及促成人格滿全

民主的內涵是「反專權」，而前提必須是尊重人權及促成人

格滿全。雖然天主付托人類管理萬物的責任（創一：28），

但這並不表示人類有絕對的權力去控制萬物，更不表示人類

可以將此權威據為己有，違背上主的命令。人類只是管家，

其的責任是以尊重、謹慎及負責任的態度，去照顧和關懷其

他受造物，絕對不能以一己的權力去剝削及壓迫其他受造

物。

民主政制比其他的政治模式較理想，是因為民主的中心思想

是源於尊重每個人生而平等及擁有基本的權利及尊嚴。政府

必須得到人民委託和授權，才可代表人民負起管治的責任。

當然，包括掌權者在內，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都容易犯

錯，因此更加需要一個民主的政制，透過制衡機制，使掌權

者接受人民問責，避免縱容濫權的情況出現。



1510.2003 主題：民主制度

天主教會亦從人類的歷史經驗中，肯定民主制度的價值：

「民主政制，由於能夠保證人民得以參與政治抉擇過程，及

保證被統治的民眾有機會選出向他們負責的統治者，並得在

適當時以和平手段更換他們，故此獲得教會相當高的評價．

．．至於真正的民主，只能向以人的正確觀念為基礎的法治

政府中去求取。當中需要一些必須的條件去推進個人及社會

的『主位性』；前者乃通過真正理想的教育和培養，而後者

則通過參與式，和分擔責任式的結構的建立．．．正如歷史

所宣示那樣，沒有價值觀的民主政治，終將流為極權主義，

分別只在於公然為之或是遮遮掩掩吧了。」（《百年通諭》第

四十六節）

民主人格與民主社會

任何制度要有效運行，必須要有合適的人選去落實和執行。

理想的民主政體，必須要由具「民主人格」的人民，去為管

治機關提供方向，制訂社會目標及推行各項社會政策。在尊

重民意的同時，我們亦必須明白，民意並非絕對與社會公義

及真理並行。例如在九九年的居留權問題上，我們見到港府

利用港人在失業率高企、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自私和

自保的心態，成功製造民意，使內地子女不能來港與家人團

聚。民意令公義不能彰顯，使不合理的社會政策「合理

化」。民意在那時便成為了壓制自由的工具，亦違反了民主

精神中，應有的「民治、民享、民有」原則，變成「大多數

人的極權」。而港府亦利用了港人的不安及恐嚇，製造不公

義的社會政策，為社會帶來歧視與分化。

許多人將「少數服從多數」、「投票選舉」和「民主」等同

起來，但這並非民主的全部內涵。作為一個尊重個人權利和

尊嚴的社會，我們必須要關顧所有人的權利，特別是一些在

社會上不被認同和不被重視的弱勢群體，例如領取綜援人

士，他們沒有能力影響政府政策及制度，但卻被市民歧視及

忽略。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透過不同方式去保護這些

弱勢群體的權利。所謂「保障人權」，並不單單是不去妨害

他人享有某種自由（例如：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宗教自由

等），也包括積極地促進他人能享有某些自由的所需條件

（例如：享有基本生活需要的權利，包括食物、住屋、醫療

及教育等）。

此外，「投票選舉」（即代議政制）也可能使人民覺得，他

們的社會責任只局限於投票期間，其餘時間便把一切決策權

交予代議士，自己則漠視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參與。為此，

民主需要透過一些方法去鼓勵人民參與社會事務。總的來

說，民主需以人權為基礎，並以法治作配合。一個著重「民

主人格」的社會，才能真正做到維護人格尊嚴、保障平等多

元及促成人格的滿全。假若沒有了以上堅持，民主也可能會

演變成可怕的極權政治。

未來一年將舉行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在決定投票給哪一位

候選人之前，我們可參考他們的政網，尤其要留意他們有否

將人權，特別是弱勢者的權利及平等參與機會置於優先的位

置。作為基督徒，我們要時刻警醒自己，在面對具爭議性的

議題，例如居留權問題、同性戀問題、娼妓合法化及綜援政

策時，要秉持上主的教誨，以教會的訓導及福音的精神來作

思考的基礎。正如《聖經》教導：「你們不可與此世界同

化，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自己，為使你們能辨別甚麼是

天主的旨意，甚麼是善事，甚麼是悅樂天主的事，甚麼是成

全的事。」（羅十二：2）




